
 

編 號 ：P093046 
臺 北 市 政 府   公 告   

發 文 日 期 ：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年 九 月 二 十 日 

發 文 字 號 ： 府 都 規 字 第 ０ ９ ３ １ ８ ８ ６ ６ ９ ０ ０ 號 
附 件 ： 書 圖 一 份 

主    旨 ： 公 告 本 市 都 市 計 畫 ﹁ 變 更 台 北 市 中 山 區 捷 運 南 京 東 路 站 西 北 側 第 三 種 住 宅 區 、 道 路 用 地 為 第 三 種 商 業 區( 特)

及 公 園 用 地 暨 劃 定 部 分 地 區 為 都 市 更 新 地 區 計 畫 案 ﹂ 計 畫 書 圖 在 本 府 及 中 山 區 公 所 公 告 欄 發 布 實 施 ， 並 自 民 國 九

十 三 年 九 月 二 十 一 日 零 時 起 生 效 。 

依    據 ： 

一 、 內 政 部 九 十 三 年 八 月 三 十 日 台 內 營 字 第 ○ 九 三 ○ ○ 一 ○ ○ 六 二 號 函 。 

二 、 都 市 計 畫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。 

公 告 事 項 ： 

一 、 詳 如 都 市 計 畫 書 圖 。 

二 、 公 告 地 點 ： １ ． 本 府 公 告 欄 、 ２ ． 中 山 區 公 所 、 ３ 刊 登 本 府 公 報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市 長  馬 英 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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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 北 市 都 市 計 畫 書  
案     名 ： 變 更 台 北 市 中 山 區 捷 運 南 京 東 路 站 西 北 側 第 三 種 住 宅 區 、 道 路 用 地 為 第 三 種 商 業 區( 特) 及 公 園

用 地 暨 劃 定 部 分 地 區 為 都 市 更 新 地 區 計 畫 案 
申 請 單 位 ： 臺 北 市 政 府( 財 政 局) 

辦 理 機 關 ： 臺 北 市 政 府  

計 畫 範 圍 ： 如 計 畫 圖 示  

類     別 ： 變 更  

法 令 依 據 ： 都 市 計 畫 法 第 廿 七 條 第 一 項 第 三 款 及 都 市 更 新 條 例 第 七 條 第 一 項 第 三 款  

詳 細 說 明 ：  

壹 、 計 畫 緣 起 

本 市 捷 運 本 柵 線 南 京 東 路 站( 位 於 南 京 東 路 與 復 興 北 路 口) 附 近 地 區 ， 近 年 來 因 捷 運 系 統 陸 續 完 工 通 車 後 ， 商

業 發 展 快 速 ， 位 於 該 捷 運 站 西 北 側 遼 寧 街 兩 側 之 光 復 東 村 舊 址 市 有 地 ， 長 期 作 停 車 場 低 度 使 用 ， 與 周 邊 已 發 展 之

住 宅 及 商 業 大 樓 明 顯 不 協 調 。 本 基 地 毗 鄰 捷 運 木 柵 線 及 松 山 線 交 會 點 ， 另 捷 運 松 山 線 於 該 土 地 規 劃 捷 運 站 出 入 口 ，

便 捷 之 大 眾 運 輸 ， 將 有 利 該 土 地 之 商 業 發 展 ， 故 為 充 分 利 用 市 有 地 資 源 ， 加 速 該 土 地 之 開 發 及 改 善 地 區 公 共 設 施

服 務 水 準 ， 爰 檢 討 變 更 土 地 使 用 計 畫 。 

另 市 有 地 東 側 同 街 廓 之 利 餘 私 有 土 地 ， 多 屬 老 舊 建 築 ， 為 配 合 本 基 地 開 發 ， 併 同 改 善 都 市 景 觀 ， 擬 將 該 建 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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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 併 同 檢 討 變 更 ， 並 劃 定 為 都 市 更 新 地 區 促 進 更 新 。 

 

貳 、 計 畫 範 圍 與 面 積 

   本 計 畫 區 位 於 龍 江 路 、 遼 寧 街 一 一 八 巷 、 遼 寧 街 一 八 五 巷 、 南 京 東 路 三 段 二 二 三 巷 、 遼 寧 街 一 五 五 巷 及 遼 寧 街 一

一 六 巷 所 圍 地 區 內 ， 計 畫 範 圍 如 圖 一 所 示 ， 面 積 合 計 一 九 、 ○ 八 三 平 方 公 尺 。 

參 、 原 都 市 計 畫 情 形 及 發 展 現 況 

一 、 原 發 布 實 施 計 畫 名 稱 及 文 號 ： 

 表 一 原 都 市 計 畫 發 布 實 施 名 稱 及 文 號 表 

編 號 原   計   畫   案   名 日   期   文   號 

一 台 北 市 都 市 計 畫 圖 45.5.4 市 工 字 第 14417 號 

二 修 訂 民 生 東 路 、 復 興 北 路 、 南 京 東 路 、 松 江 路 、 長

春 路 、 建 國 北 路 所 圍 地 區( 不 含 民 生 東 路 南 側 、 建

國 北 路 東 側 沿 線 附 近 地 區) 案 

68.10.03 府 工 二 字 第 三 六 五 四 七 號 

三  修 訂 民 生 東 路 、 敦 化 路 、 緃 貫 鐵 路 、 復 興 路 、 南 京

東 路 、 松 江 路 、 長 春 路 、 建 國 北 路 所 圍 地 區 細 部 計

畫( 第 二 次 通 盤 檢 討) 暨 配 合 修 訂 主 要 計 畫 案 

74.03.06 府 工 二 字 第 ○ 七 三 九 二 號 

四 修 訂 民 生 東 路 、 敦 化 路 、 緃 貫 鐵 路 、 復 興 路 、 南 京

東 路 、 松 江 路 、 長 春 路 、 建 國 北 路 所 圍 地 區 細 部 計

82.09.16 府 工 二 字 第 八 二 ○ 六 五 一 九 九 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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畫( 第 三 次 通 盤 檢 討) 案 

 
二 、 原 都 市 計 畫( 詳 圖 二) 

   依 據 民 國 八 十 二 年 九 月 十 六 日 府 工 二 字 第 八 二 ○ 六 五 一 九 九 號 之 ﹁ 修 訂 民 生 東 路 、 敦 化 路 、 緃 貫 鐵 路 、 復 興 路 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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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 京 東 路 、 松 江 路 、 長 春 路 、 建 國 北 路 所 圍 地 區 細 部 計 畫( 第 三 次 通 盤 檢 討) 案 ﹂ ， 本 計 畫 遼 寧 街 西 側 部 分 ， 為 第 三 種 住 宅

區 、 道 路 用 地 及 公 園 用 地 ； 本 計 畫 遼 寧 街 東 側 部 分 ， 為 第 三 種 住 宅 區 及 道 路 用 地 。 

三 、 土 地 使 用 現 況 

( 一) 本 計 畫 遼 寧 街 西 側 住 宅 區 部 分 ， 現 作 公 營 平 面 停 車 場 使 用( 車 位 約 二 一 二 個) ， 計 劃 道 路 已 開 闢 供 停 車 場 進 出 ， 另

公 園 用 地 已 開 闢 完 成( 興 國 公 園) 。 

( 二) 本 計 畫 遼 寧 街 東 側 市 有 地 部 分 ， 現 作 公 營 平 面 停 車 場 使 用( 車 位 約 二 三 九 個) ， 計 道 路 已 開 闢 供 停 車 場 進 出 ， 私 有

地 部 分 私 有 地 部 分 ， 多 為 二 至 七 層 之 老 舊 建 築 ， 地 面 層 大 多 作 小 型 零 售 、 餐 飲 及 停 車 等 使 用 ， 二 層 樓 以 上 則 以

住 宅 及 辦 公 使 用 為 主 。 

四 、 鄰 近 土 地 使 用 情 形 

    本 計 畫 區 之 東 側 及 南 側 為 復 興 北 路 及 南 京 東 路 之 沿 線 商 業 區 ， 六 福 皇 宮 飯 店 及 華 航 大 樓 位 於 木 計 畫 區 南 側 ，

商 業 區 內 商 業 辦 公 大 樓 林 立 ， 商 務 活 動 聚 集 。 計 畫 區 西 側 及 北 側 則 多 為 住 宅 區 ， 均 已 建 築 開 發 ， 多 屬 二 至 七 層 樓

之 公 寓 住 宅 ， 間 雜 部 分 小 型 零 售 、 餐 飲 等 商 業 活 動 使 用 。 另 本 計 畫 區 北 側 之 遼 寧 公 園 已 開 闢 完 成 ， 並 開 放 供 民 眾

使 用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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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、 交 通 運 輸 現 況 

( 一) 本 計 畫 區 周 圍 道 系 統 以 東 側 及 南 側 復 興 北 路 及 南 京 東 硌 為 主 要 道 路 ； 計 畫 區 西 側 龍 江 路 及 穿 越 計 畫 區 之 遼 寧 街 為

次 要 道 路 ， 提 供 南 北 向 連 通 ； 遼 寧 街 一 一 六 、 一 二 八 、 一 八 五 巷 及 南 京 東 路 三 段 二 二 三 巷 則 為 聯 絡 道 路 。 

( 二) 本 計 畫 區 位 居 主 要 商 圈 及 金 融 辦 公 區 ， 目 前 附 近 已 經 有 相 當 完 備 的 公 車 系 統 ， 行 駛 的 班 距 與 時 間 視 各 不 同 路 線 而

異 。 

( 三) 捷 運 木 柵 線 通 過 本 計 畫 區 東 側 的 復 興 北 路 ， 其 中 南 京 東 路 站 距 離 計 畫 範 圍 約 五 十 公 尺 ， 可 步 行 沿 著 南 京 東 路 到 達 。 

六 、 土 地 權 屬 

本 計 畫 範 圍 包 括 中 山 區 長 春 段 一 小 段 七 八 二 地 號 等 十 一 筆 市 有 土 地 及 同 小 段 七 七 五 地 號 等 七 筆 私 有 土 地 ， 詳

如 下 表 所 示 ， 土 地 權 屬 分 布 如 圖 三 所 示 。 

表 二 土 地 權 屬 表 

土 地 權 屬 面 積( 平 方 公 尺) 比 例( ％) 

市 有 土 地 一 七 、 四 九 八 九 一 ． 六 九 

私 有 土 地 一 、 五 八 五 八 ． 三 一 

合 計 一 九 、 ○ 八 三 一 ○ ○ ． ○ 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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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 、 發 展 潛 力 分 析 

一 、 本 計 畫 區 鄰 近 捷 運 木 柵 線 南 京 東 路 站 ， 且 捷 運 松 山 線 捷 運 站 亦 已 於 本 計 畫 區 規 劃 出 入 口 ， 未 來 大 眾 運 輸 將 更 加 便

捷 ， 有 利 商 業 發 。 

二 、 復 興 北 路 及 南 京 東 路 為 本 市 主 要 道 路 ， 道 路 兩 側 商 業 發 展 密 集 ， 本 計 畫 區 恰 位 於 該 兩 道 路 路 口 附 近 ， 區 位 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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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件 佳 ， 有 利 商 業 活 動 之 延 伸 與 串 連 。 

三 、 本 計 畫 區 週 邊 有 中 華 航 空 、 六 福 皇 宮 飯 店 及 辦 公 、 住 宅 大 樓 等 使 用 ， 商 旅 活 動( 洽 商 、 住 宿 及 會 議) 聚 集 ， 本 基 地

開 發 可 形 成 商 旅 服 務 之 群 聚 效 果 。 

伍 、 計 畫 目 標 

一 、 促 進 市 有 土 地 有 效 利 用 ， 帶 動 地 區 發 展 。 

二 、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集 中 規 劃 ， 多 元 提 供 社 區 所 需 設 施 與 空 間 ， 改 善 地 區 環 境 。 

三 、 鼓 筋 老 舊 社 區 配 合 發 展 更 新 ， 改 善 都 市 景 觀 。 

陸 、 計 畫 構 想 與 原 則 

一 、 土 地 使 用 

( 一) 考 量 立 地 條 件 與 周 遭 環 境 之 使 用 型 態 及 發 展 之 相 容 性 ， 針 對 臺 北 市 及 中 山 區 未 來 發 展 潛 力 與 需 求 ， 以 整 體 開 發 理

念 規 劃 容 納 商 業 與 公 共 活 動 之 空 間 。 

( 二) 本 計 畫 遼 寧 街 東 側 部 分 ， 因 鄰 近 捷 運 南 京 東 路 站 ， 且 捷 運 松 山 線 捷 運 站 出 入 口 將 設 置 於 本 計 畫 區 遼 寧 街 與 遼 寧 街

一 五 五 巷 口 處 ， 為 分 利 用 捷 運 出 入 口 潛 在 之 商 機 ， 商 業 區 集 中 配 置 於 遼 寧 街 東 側 ， 並 與 捷 運 站 出 口 整 體 規 劃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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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提 供 高 品 質 之 商 業 活 動 空 間 。 

( 三) 本 計 畫 南 京 東 路 三 段 一 二 三 巷 西 側 街 廓 內 已 建 築 地 區 ， 鄰 近 捷 運 站 及 商 業 區 ， 已 符 合 商 業 區 通 盤 檢 討 原 則 ， 為 利

該 住 宅 區 之 更 新 發 展 ， 故 將 該 地 區 一 併 納 入 變 更 為 第 三 種 商 業 區( 特) ， 以 利 街 廓 整 體 發 展 。 另 為 配 合 開 發 ， 將

該 地 區 劃 定 為 都 市 更 新 地 區 ， 以 改 善 地 區 環 境 。 

二 、 公 共 設 施 

( 一) 為 了 提 昇 地 區 公 共 設 施 服 務 之 效 益 ，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及 回 饋 之 土 地 ， 集 中 留 設 於 遼 寧 街 興 國 公 園 西 側 ， 並 劃 設 為 公

園 用 地 ， 以 利 公 園 未 來 整 體 規 劃 及 作 多 目 標 使 用 。 

三 、 交 通 動 線 系 統 

( 一) 為 利 本 計 畫 區 與 附 近 主 要 道 路 之 連 通 ， 計 畫 區 周 邊 計 畫 道 路 之 人 行 道 ， 均 以 於 計 畫 內 留 設 代 替 ， 以 增 加 周 邊 道 路

行 車 空 間 。 

( 二) 基 地 出 入 口 之 規 劃 ， 以 動 線 流 暢 、 減 少 主 要 道 路 車 流 之 干 擾 及 行 人 動 線 完 整 性 。 

四 、 開 發 方 式 

為 提 昇 土 地 開 發 效 益 ， 配 合 相 關 產 業 用 地 特 性 ， 本 計 畫 區 採 大 街 廓 規 劃 、 整 體 開 發 為 原 則 ， 以 利 整 體 設 施 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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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 置 及 環 境 之 塑 造 ， 但 是 為 了 保 留 開 發 執 行 之 彈 性 ， 必 要 時 得 採 分 期 分 區 方 式 開 發 。 

五 、 回 饋 原 則 

( 一) 本 計 畫 ﹁ 都 市 更 新 地 區 ﹂ 應 依 ﹁ 修 訂 台 北 市 主 要 計 畫 商 業 區 通 盤 檢 討 案 ﹂ 規 定 辦 理 回 饋 。 

( 二) 本 計 畫 ﹁ 都 市 更 新 地 區 ﹂ 以 外 地 區 ， 原 住 宅 應 依 ﹁ 修 訂 台 北 市 主 要 計 畫 商 業 區 通 盤 檢 討 計 畫 案 ﹂ 之 規 定 回 饋 。 惟

考 量 公 共 設 施 使 用 效 益 及 為 利 街 廓 完 整 使 用 ， 將 回 饋 之 土 地 集 中 配 置 為 公 園 用 地 ， 玫 增 設 之 共 園 用 地 面 積 超 過

原 住 宅 區 塵 提 供 之 土 地 部 分 ， 以 樓 地 皮 面 積 核 計 補 足 。 

 

柒 、 計 畫 內 容 

一 、 變 更 計 畫 內 容( 詳 圖 四 、 五) 

 表 三 變 更 計 畫 內 容 表 

編
號 

位 置 原 計 畫 新 計 畫 

變 更 面 積 
( 平 方 公 尺) 

變 更 理 由 

第 三 種 住 宅

區 

五 四 二 ○ 一 遼 寧 街 西 側 

道 路 用 地 

公 園 用 地 

一 二 九 一 

一 、 配 合 整 體 規 劃 ， 原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及 回 饋 地 集 中 留 設

於 遼 寧 街 興 國 公 園 西 側 ， 合 併 為 一 較 大 面 積 之 公 園

用 地 。 

二 、 為 利 整 體 規 劃 ， 公 園 範 圍 內 原 計 畫 道 路 予 以 廢 除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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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 種 住 宅

區 

九 一 五 四 二 遼 寧 街 東 側 

道 路 用 地 

第 三 種 商 業 區 

( 特) 

二 一 六 八 

一 、 本 基 地 位 於 捷 運 木 柵 線 及 松 山 線 交 會 處 ， 附 近 商 業

活 動 興 盛 ， 為 利 基 地 開 發 ， 提 昇 該 地 區 商 業 群 聚 效

益 及 整 體 環 境 意 象 ， 變 更 為 商 業 區 。  

二 、 為 利 整 體 規 劃 ， 公 園 範 圍 內 原 計 畫 道 路 予 以 廢 除 。 
合 計   一 八 ○ 三 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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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 註 ： 本 表 內 面 積 僅 供 對 照 參 考 用 ， 其 面 積 、 位 置 與 形 狀 均 應 依 計 畫 圖 之 規 定 ， 以 實 測 及 分 割 面 積 為 準 。 
二 、 土 地 使 用 管 制 

( 一) 本 計 畫 ﹁ 都 市 更 新 地 區 ﹂ 第 三 種 商 業 區( 特) 建 蔽 率 四 十 五 ％ 、 容 積 率 二 二 五 ％ ； ﹁ 都 市 更 新 地 區 ﹂ 內 原 第 三 種 住 宅

區 部 分 ， 應 依 ﹁ 修 訂 台 北 市 主 要 計 畫 商 業 區 通 盤 檢 討 案 ﹂ 規 定 辦 理 回 饋 ； 原 道 路 用 地 部 分 ， 因 亦 變 更 為 第 三 種

商 業 區 ， 故 應 比 照 ﹁ 修 訂 台 北 市 主 要 計 畫 商 業 區 通 盤 檢 討 案 ﹂ 之 規 定 ， 提 供 道 路 用 地 面 積 三 十 ％ 土 地( 面 積 一 三

一 平 方 公 尺) 為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， 並 配 置 於 興 國 公 園 西 側 擬 劃 設 之 公 園 用 地 內 。 

( 二) 本 計 畫 ﹁ 都 市 更 新 地 區 ﹂ 以 外 之 第 三 種 商 業 區( 特) 不 得 作 住 宅 使 用 ， 其 建 蔽 率 四 十 五 ％ 、 容 積 率 二 五 ○ ％ 。 其 中

原 第 三 種 住 宅 區 部 分 應 比 照 ﹁ 修 訂 台 北 市 主 要 計 畫 商 業 區 通 盤 檢 討 計 畫 案 ﹂ 之 規 定 ， 提 供 二 十 ％ 土 地 供 當 地 所

最 需 之 各 項 公 共 設 施 使 用 ， 經 計 算 結 果 需 提 供 土 地 面 積 為 二 、 五 五 六 平 方 公 尺 。 並 為 考 量 公 共 設 施 使 用 效 益 ，

併 同 計 畫 區 內 原 道 路 用 地( 三 、 ○ 二 三 平 方 公 尺) 以 及 前 項 本 府 提 供 道 路 用 地 變 更 之 回 饋 土 地( 一 三 一 平 方 公

尺) ， 合 計 五 、 七 一 ○ 平 方 公 尺 集 中 配 置 於 興 國 公 園 西 側 ， 規 劃 較 具 規 模 之 公 園 用 地 。 由 於 以 完 整 街 廓 規 劃 使 用 ，

玫 增 設 之 公 用 地 面 積 超 過 應 提 供 之 土 地 面 積 達 一 、 ○ ○ 一 平 方 公 尺 ， 故 將 超 過 應 提 供 之 土 地 轉 換 成 容 積 樓 地 板

二 、 二 五 二 平 方 尺( 容 積 率 約 增 加 二 五 ％) 調 派 至 遼 寧 街 東 側 ﹁ 本 都 市 更 新 地 區 ﹂ 以 外 之 第 三 種 商 業 區( 特)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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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三) 本 計 畫 之 公 園 用 地 得 依 ﹁ 都 市 計 畫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多 目 標 使 用 辦 法 ﹂ 作 多 目 標 使 用 。 

( 四) 為 促 進 本 計 畫 區 之 開 發 期 程 ， 第 三 種 商 業 區( 特) 除 ﹁ 都 市 更 新 地 區 ﹂ 外 ， 本 計 畫 公 告 實 施 後 ， 依 配 合 開 發 時 程 階

段 之 不 同 給 予 不 同 之 獎 勵 比 例 ， 詳 見 下 表 。 其 開 發 時 程 之 認 定 以 申 請 臺 北 市 都 市 設 計 及 土 地 使 用 開 發 許 可 審 議

委 員 會 審 議 之 送 件 時 間 為 準 。 

 
開 發 階 段 獎 勵 標 準 

第 一 期( 公 告 實 施 日 起 二 年 內) 基 準 容 積 × 一 五 ％ 

第 二 期( 公 告 實 施 日 起 超 過 二 年 、 三 年 以 內) 基 準 容 積 × 一 ○ ％ 

第 三 期( 公 告 實 施 日 起 超 過 三 年 、 四 年 以 內) 基 準 容 積 × 五 ％ 

 

( 五) 本 計 畫 區 位 於 捷 運 木 柵 線 及 松 山 線 交 會 處 ， 且 為 捷 運 場 站 出 入 口 所 在 街 廓 ， 符 合 容 積 接 受 區 之 劃 設 原 則 ， 劃 設 為

容 積 接 受 區 ， 其 容 積 之 移 轉 ， 應 依 ﹁ 都 市 計 畫 容 積 移 轉 實 施 辦 法 ﹂ 及 ﹁ 古 蹟 土 地 容 積 移 轉 辦 法 ﹂ 規 定 辦 理 。 

( 六) 本 計 畫 區 配 合 本 府 捷 運 松 山 線 留 設 捷 運 出 入 口 ， 得 比 照 本 市 聯 合 開 發 區( 捷) ， 提 高 建 蔽 率 五 ％ 。 

( 七) 本 計 畫 區 除 本 規 定 者 外 ， 悉 依 ﹁ 臺 北 市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規 則 ﹂ 第 三 種 商 業 區 及 其 他 相 關 法 令 規 定 辦 理 。 

( 八) 本 計 畫 不 適 用 ﹁ 臺 北 市 建 築 物 增 設 室 內 公 用 停 車 場 空 間 鼓 勵 要 點 ﹂ 之 規 定 ， ﹁ 都 市 更 新 地 區 ﹂ 以 外 之 第 三 種 商 業 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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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特) 及 公 園 用 地 ， 未 來 開 發 時 ， 除 法 定 停 車 位 外 ， 應 增 設 充 足 之 公 共 停 車 位 ， 實 際 設 置 數 量 ， 由 本 府 交 通 主 管

機 關 確 立 。 

( 九) 為 鼓 勵 大 眾 運 輸 工 具 之 利 用 ， 本 計 畫 區 內 非 住 宅 使 用 樓 地 板 面 積 部 分 ， 其 小 汽 車 及 機 車 停 車 空 間 之 留 設 標 準 應 依

臺 北 市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規 則 之 百 分 之 七 十 為 上 限 。 機 車 停 車 位 若 無 實 際 使 用 需 求 ， 得 申 請 將 該 部 分 改 置 為 腳

踏 車 停 車 位 ， 腳 踏 車 停 車 位 得 設 置 於 地 面 。 

三 、 第 三 種 商 業 區( 特) 之 車 行 出 入 動 線 及 交 通 影 響 

本 計 畫 第 三 種 商 業 區( 特) 之 車 行 出 入 動 線 ， 主 要 由 十 一 公 尺 之 遼 寧 街 一 八 五 巷 連 通 南 京 東 路 三 段 及 復 興 北

路 ， 另 因 第 三 種 商 業 區( 特) 地 下 將 可 與 公 園 多 目 標 使 用 之 地 下 停 車 場 連 通 ， 車 輛 將 可 由 龍 江 路 側 或 公 園 週 邊 道 路

進 出 。 本 計 畫 除 因 未 來 將 具 便 捷 之 大 眾 運 輸 系 統 外 ， 另 因 採 行 人 、 車 輛 及 裝 卸 貨 車 進 出 動 線 分 散 方 式 處 理 ， 其 開

發 將 不 至 於 對 週 邊 交 通 產 生 衝 擊 。 

四 、 都 市 設 計 管 制 

為 塑 造 本 計 畫 區 獨 特 之 都 市 意 象 、 都 市 景 觀 及 環 境 品 質 ， 對 於 區 內 建 築 基 地 規 模 、 開 放 空 間 及 建 築 物 配 置 、

高 度 、 造 型 等 事 項 特 予 訂 定 都 市 設 計 管 制 要 點( 詳 如 附 件 一) 實 施 管 理 ， 作 為 本 計 畫 區 未 來 都 市 設 計 審 議 之 依 據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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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 本 計 畫 應 先 經 台 北 市 都 市 設 計 及 土 地 使 用 開 發 許 可 審 議 委 員 會 審 議 通 過 後 ， 始 得 核 發 建 築 執 照 。 
四 、 都 市 更 新( 詳 如 圖 六) 

為 推 動 本 計 畫 南 京 東 路 三 段 一 二 三 巷 西 側 已 建 成 地 區 再 發 展 ， 改 善 其 土 地 使 用 與 都 市 景 觀 ， 將 該 地 區( 含 中

山 區 長 替 段 一 小 段 七 六 九 、 七 七 ○ 、 七 七 五 、 七 七 六 、 七 七 七 、 七 七 七 之 一 、 七 七 八 、 七 七 九 、 七 八 ○ 、 七 八 一

及 部 份 七 八 二 地 號 土 地) 劃 設 為 ﹁ 都 市 更 新 地 區 ﹂ 整 體 規 劃 開 發 ， 並 適 用 ﹁ 都 市 更 新 條 例 ﹂ 及 相 關 法 令 規 定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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捌 、 實 施 進 度 與 經 費 

    有 關 本 計 畫 案 公 園 用 地 土 地 取 得 及 興 建 期 程 暨 經 費 來 源 詳 表 五 。 
表 五 事 業 及 財 務 計 畫 表 

土 地 取 得 方 式 開 發 項 目 面 積 

( 平 方 公 尺) 撥 用 徵 收 回 饋 其 他

開 闢 經 費

( 千 元) 

主 辦 單 位 預 定 完 成

期 限 

經 費 來 源 

公 園 用 地 六 、 七 二 三 Ⅴ   Ⅴ 二 ○ 、 一

六 九 

台 北 市 政 府 民 國 九 十

五 年 

依 ﹁ 促 進 民 間 參 與 公 共 建 設

法 ﹂ 等 規 定 ， 由 民 間 參 與 投 資

開 發 或 由 台 北 市 政 府 編 列 預

算 支 應 。 

備 註 ： 本 計 畫 公 園 用 地( 不 含 已 開 闢 完 成 之 興 國 公 園) 預 定 完 成 期 限 及 開 闢 經 費 ， 得 由 主 辦 單 位 視 年 度 實 際 財 務 狀 況

酌 予 調 整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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玖 、 臺 北 市 都 市 計 畫 委 員 會 審 議 情 形 ： 
一 、 本 案 經 提 臺 北 市 都 市 計 畫 委 員 會 九 十 二 年 十 二 年 十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第 五 二 二 次 會 議 決 議 ： ﹁ 本 案 由 於 委 員 仍 多 有 意

見 ， 委 請 ﹃ 配 合 捷 運 系 統 松 山 線 工 程 變 更 沿 線 土 地 為 交 通 用 地 及 聯 合 開 發 區( 捷) 計 畫 案 ﹄ 專 案 小 組 審 查 後 ， 再 提

會 討 論 ﹂ 。 

二 、 九 十 二 年 十 二 月 二 十 六 日 ﹁ 配 合 捷 運 系 統 松 山 線 工 程 變 更 沿 線 土 地 為 交 通 用 地 及 聯 合 開 發 區( 捷) 計 畫 案 ﹂ 專 案 小

組 第 三 次 專 案 小 組 審 查 結 論 三 、 基 於 本 案 與 九 十 二 年 十 一 月 十 七 日 公 展 ﹁ 變 更 臺 北 市 山 山 區 捷 運 南 京 東 路 站 西 北

側 第 三 種 住 宅 區 、 道 路 用 地 為 第 三 種 商 業 區( 特) 及 公 園 用 地 計 畫 案 ﹂ 之 整 合 ， 請 捷 運 局 就 案 內 G18 車 站 於 南 京 東

路 、 復 興 北 路 口 西 北 側 所 擬 設 置 之 二 部 轉 乘 電 扶 梯 E2 再 做 妥 善 規 劃 與 處 理 ， 以 避 免 對 週 遭 中 視 為 採 行 條 件 ， 請 交

通 局 偕 同 發 展 局 進 行 研 商 後 ， 續 提 下 次 會 議 討 論 。 

三 、 九 十 三 年 二 月 十 八 日 ﹁ 配 合 捷 運 系 統 松 山 線 工 程 變 裀 沿 線 土 地 為 交 通 用 地 及 聯 合 開 發 區( 捷) 計 畫 案 ﹂ 專 案 小 組 第

四 次 專 案 小 組 審 查 結 論 一 、 有 關 ﹁ 變 更 臺 北 市 中 山 區 捷 運 南 京 東 路 站 西 北 側 第 三 種 住 宅 區 、 道 路 用 地 為 第 三 種 商

業 區( 特) 反 公 園 用 地 計 畫 案 ﹂ 同 意 依 發 展 局 本 日 提 送 研 處 結 果 ， 請 發 展 局 儘 速 依 據 審 議 結 果 ， 研 提 修 正 前 後 對 照

表 提 送 大 會 討 論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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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、 九 十 三 年 四 月 一 日 臺 北 市 都 市 計 畫 委 員 會 第 五 二 六 次 委 員 會 議 番 議 決 議 ： 本 案 案 名 增 列 ﹁ 暨 定 部 分 地 區 為 都 市 更

新 地 區 ﹂ ， 相 文 字 及 法 令 依 據 部 分 增 列 都 市 更 新 法 源 依 據 都 市 更 新 條 例 第 六 條 第 一 項 第 三 款 、 第 四 款 。 其 餘 內 容 依

發 展 局 修 正 內 容 對 照 表 修 正 通 過 。 

拾 、 本 案 經 提 內 政 部 都 內 政 部 都 市 計 畫 委 員 會 九 十 三 年 六 月 二 十 九 日 第 五 八 八 次 會 議 審 議 決 議 ： ﹁ 本 案 除 左 列 各 點 外 ， 其

准 照 臺 北 市 政 府 核 議 意 見 通 過 ， 並 退 請 該 府 依 照 修 正 計 畫 書 、 圖 後 ， 報 由 內 政 部 逕 予 核 定 ， 免 再 堤 會 討 論 。 ﹂ 

一 、 本 案 變 更 後 第 三 種 商 業 區( 特) 之 車 行 出 八 動 線 及 交 通 影 響 ， 請 補 充 納 入 計 畫 書 敘 明 。 

二 、 本 案 劃 定 都 市 更 新 地 區 之 法 令 依 據 ， 請 修 正 為 ﹁ 都 市 更 新 條 例 第 七 條 第 一 項 第 三 款 ﹂ 。 

拾 臺 、 本 案 業 依 前 項 決 議 修 正 完 竣 ， 並 經 內 政 部 九 十 三 年 八 月 三 十 日 台 內 營 字 第 ○ 九 三 ○ ○ 一 ○ ○ 六 二 號 函 核 定 。 

附 件 一 擬 訂 ﹁ 變 更 臺 北 市 中 山 區 捷 運 南 京 東 路 站 西 北 側 第 三 種 住 宅 區 、 道 路 用 地 為 第 三 種 商 業 區( 特) 及 公 園 用 地 暨 劃

定 部 分 地 區 為 都 市 更 新 地 區 計 畫 案 ﹂ 都 市 設 計 管 制 要 點 

一 、 公 共 開 放 空 間 及 人 行 系 統 

( 一) 為 利 本 計 畫 區 與 附 近 主 要 道 路 之 連 通 ， 本 計 畫 區 周 邊 計 畫 道 路 之 人 行 空 間 ， 均 以 於 計 畫 區 內 留 設 代 替 ， 留 設 位 置

及 規 模 應 依 下 列 原 則 及 附 圖 一 之 規 定 辦 理 ： 

１ ． 公 園 用 地 周 邊 及 第 三 種 商 業 區( 特) 於 遼 寧 街 一 八 五 巷 及 南 京 東 路 三 段 二 二 三 巷 側 ， 應 自 道 路 界 線 起 退 縮 留 設 四 公 尺 之 無 遮 簷 人 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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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 間 。 

２ ． 第 三 種 商 業 區( 特) 於 遼 寧 街 一 五 五 巷 側 ， 配 合 捷 運 松 山 線 捷 運 站 山 入 口 行 人 進 出 需 求 ， 應 自 道 路 境 界 線 起 留 設 十 公 尺 之 無 遮 簷 人

行 空 間 。 
３ ． 都 市 更 新 區 外 之 第 三 種 商 業 區( 特) 應 自 都 市 更 新 地 區 範 圍 線 起 留 設 四 公 尺 之 無 遮 簷 人 行 空 間 ， 且 須 於 都 市 更 新 地 區 完 成 更 新 前 ，

於 基 地 鄰 接 都 市 更 新 地 區 原 計 畫 道 路 處 留 設 廣 場 式 迴 車 空 間 。 

( 二) 第 三 種 商 業 區( 特) 於 遼 寧 街 與 遼 寧 街 一 五 五 巷 交 口 處 ， 應 留 設 五 百 平 方 公 尺 之 廣 場 式 開 放 空 間 ， 並 與 捷 運 站 出 入

口 整 體 規 劃 設 計 ， 以 塑 造 人 行 出 入 口 意 義 。 

( 三) 第 三 種 商 業 區( 特) 於 遼 寧 街 與 遼 寧 街 一 八 五 巷 交 口 處 ， 應 留 設 一 百 五 十 平 方 公 尺 之 廣 場 式 開 放 空 間 並 與 西 側 公 園

用 地 及 北 側 遼 寧 公 園 形 塑 整 意 象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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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四) 公 共 人 行 空 間 及 廣 場 式 開 放 空 間 之 留 設 ， 應 供 公 眾 使 用 ， 並 能 與 相 鄰 接 之 計 畫 道 路 、 公 園 及 人 行 道 等 開 放

空 間 系 統 連 續 。 如 因 建 築 配 置 需 要 ， 經 本 市 都 市 設 計 及 土 地 使 用 開 發 許 可 審 議 委 員 會 通 過 者 ， 可 酌 予 調 整 留 設

位 置 與 規 模 。 

( 五) 為 提 供 安 全 無 虞 夜 行 環 境 及 美 化 夜 間 景 觀 ， 本 案 指 定 留 設 公 共 開 放 空 間 應 設 置 間 照 明 設 施 ， 其 間 平 均 照 度 不 得 低

於 十 勒 克 斯 。 

( 六) 本 計 畫 區 依 前 項 規 定 留 設 之 公 共 開 放 空 間 予 綠 化 ， 綠 化 原 則 如 下 ： 

１ ． 為 避 免 單 一 樹 種 抗 災 性 不 足 並 期 永 續 經 營 都 市 生 態 ， 豐 富 都 市 生 庇 之 多 樣 化 ， 前 述 公 共 開 放 空 間 綠 化 喬 本 應 依 樹 種 交 替 栽 植 原 則 ，

選 取 主 要 樹 種 輔 以 次 要 樹 種 栽 植 ， 其 樹 種 應 考 量 抗 風 強 且 具 遮 蔭 效 果 之 常 綠 喬 本 ， 並 以 原 生 樹 種 為 原 則 。 

２ ． 公 共 開 放 空 間 或 法 定 空 地 應 盡 量 以 地 被 植 物 代 替 人 工 草 皮 。 

３ ． 指 定 留 設 四 公 尺 無 遮 簷 人 行 道 之 建 築 基 地 ， 應 自 相 鄰 道 路 境 界 線 或 基 地 境 界 線 起 算 一 ． 五 公 尺 範 圍 內 栽 植 喬 木 行 道 樹 ， 其 間 距 不

得 大 於 八 公 尺 。 

４ ． 建 築 基 地 指 定 留 設 之 廣 場 式 開 放 空 間 應 以 集 中 配 置 為 原 則 。 

二 、 建 築 設 計 

( 一) 都 市 更 新 區 外 之 第 三 種 商 業 區( 特) 建 築 物 地 下 空 間 ， 應 預 留 與 捷 運 站 地 下 出 入 口 及 西 側 公 園 用 地 下 連 通 空 間 及 進

行 整 體 規 劃 設 計 。 

( 二) 建 築 物 頂 層 部 所 附 設 之 水 塔 、 空 調 、 視 訊 、 機 械 等 設 施 物 ， 應 配 合 建 築 物 作 整 體 規 劃 設 計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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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三) 建 築 物 外 觀 夜 間 照 明 ， 應 依 視 覺 尺 度 對 應 分 段 設 置 ， 其 中 屋 頂 天 際 線 、 低 層 部 入 口 處 、 建 築 物 面 前 廣 場 及 開 放 空

間 ， 並 應 特 別 加 強 其 夜 間 照 明 設 置 。 

三 、 車 行 出 入 口 管 制 原 則 

( 一) 為 避 免 停 車 場 出 入 口 對 週 邊 道 路 交 通 產 生 衝 擊 ， 停 車 場 出 入 口 應 以 距 離 基 地 週 邊 道 路 路 口 八 公 尺 以 上 為 原 則 。 

( 二) 為 避 免 停 車 場 出 入 口 對 週 邊 道 路 作 為 緩 衝 空 間 ， 延 滯 車 流 ， 建 築 基 地 內 應 配 合 留 設 停 車 進 出 延 滯 空 間 ， 並 一 佔 用

無 遮 簷 人 行 道 。 

( 三) 卸 貨 出 入 口 以 設 置 於 遼 寧 街 一 八 五 巷 為 原 則 。 

( 四) 公 園 用 地 如 設 置 地 下 停 車 場 ， 得 與 東 側 第 三 種 商 業 區( 特) 地 下 連 通 ， 並 可 提 供 地 下 出 入 車 道 連 通 龍 江 路 。 

( 五) 本 計 畫 區 臨 遼 寧 街 以 規 劃 留 設 大 眾 運 輸 停 靠 站 為 原 則 ， 計 程 車 上 下 乘 客 出 入 動 線 、 暫 停 位 置 等 應 配 合 大 眾 運 輸 停

靠 站 區 整 體 規 劃 設 計 ， 不 得 延 滯 影 響 遼 寧 街 車 流 。 

四 、 本 計 畫 區 各 使 用 分 區 建 築 基 地 地 下 層 最 大 開 挖 面 積 不 得 超 過 其 法 定 建 蔽 率 加 一 ○ ％ 。 

五 、 本 計 畫 區 建 築 物 應 依 行 攻 院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訂 定 之 綠 建 築 專 章 規 劃 設 計 。 

六 、 本 都 市 設 計 管 制 要 點 中 部 分 列 為 ﹁ 原 則 ﹂ 性 之 規 定 ， 如 申 請 案 經 由 ﹁ 臺 北 市 都 市 設 計 及 土 地 使 用 開 發 許 可 審 議 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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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 會 ﹂ 審 議 通 過 ， 得 不 受 此 ﹁ 原 則 ﹂ 性 之 規 定 限 制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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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 北 市 申 請 變 更 都 市 計 畫 審 核 摘 要 表 

項   目  說     明  

都 市 計 畫 名 稱  

變 更 台 北 市 中 山 區 捷 運 南 京 東 路 站 西 北 側 第 三 種 住 宅 區 、 道 路 用 地 為 第 三 種 商 業 區( 特) 及 公 園 用 地 暨 劃 定 部 分

地 區 為 都 市 更 新 地 區 計 畫 案  

變 更 都 市 計 畫 法 令 依 據  都 市 計 畫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第 三 款 及 都 市 更 新 條 例 第 六 條 第 一 項 第 三 款 、 第 四 款  

申 請 變 更 都 市 計 畫 機 關  台 北 市 政 府( 財 政 局) 

本 案 公 閞 展 覽 之 起 迄 日 期  民 國 九 十 二 年 十 一 月 十 七 日 至 九 十 二 年 十 二 月 十 六 日 止 共 計 三 十 日  

本 案 說 明 會 舉 辦 日 期  民 國 九 十 二 年 十 二 月 二 日 於 中 山 區 朱 馥 區 民 社 會 教 育 中 心( 龍 江 路 168 號 地 下 一 樓) 舉 辦 說 明 會  

公 民 團 體 對 本 案 之 反 映 意 見  無  

本 案 提 交 各 級 都 市 計 畫 委 員

會 審 核 結 果  

壹 、 臺 北 市 都 市 計 畫 委 員 會 審 議 情 形 ： 

一 、 本 案 經 提 臺 北 市 都 市 計 畫 委 員 會 九 十 二 年 十 二 年 十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第 五 二 二 次 會 議 決 議 ： ﹁ 本 案 由 於 委 員 仍 多

有 意 見 ， 委 請 ﹃ 配 合 捷 運 系 統 松 山 線 工 程 變 更 沿 線 土 地 為 交 通 用 地 及 聯 合 開 發 區( 捷) 計 畫 案 ﹄ 專 案 小 組 審

查 後 ， 再 提 會 討 論 ﹂ 。 

二 、 九 十 二 年 十 二 月 二 十 六 日 ﹁ 配 合 捷 運 系 統 松 山 線 工 程 變 更 沿 線 土 地 為 交 通 用 地 及 聯 合 開 發 區( 捷) 計 畫 案 ﹂

專 案 小 組 第 三 次 專 案 小 組 審 查 結 論 三 、 基 於 本 案 與 九 十 二 年 十 一 月 十 七 日 公 展 ﹁ 變 更 臺 北 市 山 山 區 捷 運 南

京 東 路 站 西 北 側 第 三 種 住 宅 區 、 道 路 用 地 為 第 三 種 商 業 區( 特) 及 公 園 用 地 計 畫 案 ﹂ 之 整 合 ， 請 捷 運 局 就 案

內 G18 車 站 於 南 京 東 路 、 復 興 北 路 口 西 北 側 所 擬 設 置 之 二 部 轉 乘 電 扶 梯 E2 再 做 妥 善 規 劃 與 處 理 ， 以 避 免 對

週 遭 中 視 為 採 行 條 件 ， 請 交 通 局 偕 同 發 展 局 進 行 研 商 後 ， 續 提 下 次 會 議 討 論 。 

三 、 九 十 三 年 二 月 十 八 日 ﹁ 配 合 捷 運 系 統 松 山 線 工 程 變 裀 沿 線 土 地 為 交 通 用 地 及 聯 合 開 發 區( 捷) 計 畫 案 ﹂ 專 案

小 組 第 四 次 專 案 小 組 審 查 結 論 一 、 有 關 ﹁ 變 更 臺 北 市 中 山 區 捷 運 南 京 東 路 站 西 北 側 第 三 種 住 宅 區 、 道 路 用

地 為 第 三 種 商 業 區( 特) 反 公 園 用 地 計 畫 案 ﹂ 同 意 依 發 展 局 本 日 提 送 研 處 結 果 ， 請 發 展 局 儘 速 依 據 審 議 結 果 ，

研 提 修 正 前 後 對 照 表 提 送 大 會 討 論 。 

四 、 九 十 三 年 四 月 一 日 臺 北 市 都 市 計 畫 委 員 會 第 五 二 六 次 委 員 會 議 番 議 決 議 ： 本 案 案 名 增 列 ﹁ 暨 定 部 分 地 區 為

都 市 更 新 地 區 ﹂ ， 相 文 字 及 法 令 依 據 部 分 增 列 都 市 更 新 法 源 依 據 都 市 更 新 條 例 第 六 條 第 一 項 第 三 款 、 第 四

款 。 其 餘 內 容 依 發 展 局 修 正 內 容 對 照 表 修 正 通 過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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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 、 本 案 經 提 內 政 部 都 內 政 部 都 市 計 畫 委 員 會 九 十 三 年 六 月 二 十 九 日 第 五 八 八 次 會 議 審 議 決 議 ： ﹁ 本 案 除 左 列 各

點 外 ， 其 准 照 臺 北 市 政 府 核 議 意 見 通 過 ， 並 退 請 該 府 依 照 修 正 計 畫 書 、 圖 後 ， 報 由 內 政 部 逕 予 核 定 ， 免 再

堤 會 討 論 。 ﹂ 

一 、 本 案 變 更 後 第 三 種 商 業 區( 特) 之 車 行 出 八 動 線 及 交 通 影 響 ， 請 補 充 納 入 計 畫 書 敘 明 。 

二 、 本 案 劃 定 都 市 更 新 地 區 之 法 令 依 據 ， 請 修 正 為 ﹁ 都 市 更 新 條 例 第 七 條 第 一 項 第 三 款 ﹂ 。 

備 註   

 

 


